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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赴日觀摩考察
非行少年服務措施報告

壹、 前言
內政部為增進對行為偏差少年個案之處遇效能，

汲取先進國家工作經驗，藉以推動少年事件處理轉向
制度，並強化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品質，特委託財團
法人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於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二
日至十八日邀集各地方政府社政工作人員辦理「赴日
本觀摩考察非行少年輔導機構與服務措施計畫」案，
並遴派兒童局及刑事警察局代表隨行，除回饋各地方
實務單位人員工作辛勞外，並期能藉瞭解日本對非行
少年相關因應措施，做為我國修法及施政之參考。另
為進一步瞭解日本警察單位執行非行少年防制措施及
與社政、法務、教育、衛生等單位之間的保護網絡聯
繫情形，原建議增列實地參訪日本警視廳部分，因礙
於現實國際政治壓力未獲允許，誠屬可惜。謹將本次
參訪所見及心得報告臚列如後，並對主辦及承辦單位
表達感謝之意。

貳、日本收容機構內之兒童及少年入院背景及處遇概況：
根據日本官方統計平成十年（西元一九九八年）

處理兒童虐待案件共計六、九三二件，至平成十一年
（西元一九九九年）上升為一一、六三一件，增加將
近一倍，其中以六歲以下兒童遭受虐待（佔百分之五
十）為最多；施虐者多為父母（佔百分之六十），施
虐型態以踢或打兒童身體（佔百分之五十以上）最多，
其次為心理虐待（佔百分之十五），亦包括言語暴力
在內，例如父母厲言：「你出去！」、「為何生下你」
等辭（佔百分之十五）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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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趨嚴重的兒童虐待問題，日本政府遂於民

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兒童虐待防止條
例」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行，目的在防止父母
或他人對兒童虐待及重大妨害兒童身心成長與人格發
展等情事。違反該條例者，由兒童相談所偕同警察官
到家庭查訪、援助，並實施強制家長會面方式與時間
及親權範圍界定等保護措施。該法另訂定以三年為觀
察期，期滿後再行檢討並做修正。
兒童虐待範圍包括：對兒童身體傷害、性侵害及

性虐待、異常飲食限制或長時間不提供飲食、心理與
精神虐待等。處理方式大都採取面對面協商，即時指
導改善（佔百分之七十），並依個案輕重將受虐者護
送至兒童保護人戶籍所在地之兒童自立支援機構收容
（佔百分之十八），或代為尋找認養家庭（佔百分之
零點四）。惟近來因收容人數驟增，管理渠等食、衣、
住基本需求已漸感吃力，因此，機構對職員的安撫、
照顧也一併重視。
日本兒童自立支援機構收容對象，原僅針對非行

少年部分，個案來源為兒童相談所轉介（佔百分之八
十）或家事裁判所（佔百分之二十）裁定移送，現擬
擴增收容問題兒童，並增列情緒障礙及精神異常等服
務項目。截至目前，送兒童自立支援機構教育輔導案
件，計有小學生一八八人、中學生一、五六七人（最
多）、高中生八十二名、專科生二０二人，總計二、
０三九人。
日本近年來發生數起少年殘暴犯罪案件，震驚社

會，其中以十七歲少年為最多（具指標性）。例如：
於左賀縣發生少年（高中肆業）持刀搶劫巴士並殺害
不認識之乘客案件，以及少年侵入民宅殺害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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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只為了「殺人經驗看看」；又如民國八十七年於
神戶發生少年殺人後將人頭放置在學校門口等，其父
母均不知如何教養而煩惱，政府即施以公權力，將犯
罪少年轉介精神病院治療。日本為有效防制少年犯罪
日趨兇殘化、低齡化之情況，眾議院終於在民國八十
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通過少年法修正案，並於民國九
十年春天起施行，修正的重點為：
一、 將少年刑事責任年齡從「十六歲以上」降低為「十
四歲以上」。

二、 對於十六歲以上少年如因故意犯罪致被害者死亡
者，施以刑事處分。

三、 依家庭裁判所（家事法庭）之判斷，同意檢察官
在場，並引進由三名法官合議制度。

四、 對於未滿十八歲的少年犯罪，其程度如已達到成
年犯罪的無期徒刑，得不予減刑等。
右項變革，將原自西元一九四八年以來以教育、

保護之法制理念，從根本上修正，對犯重大犯罪少年
科以嚴罰，以嚇阻少年非行。惟仍有專家學者認為這
次修法有走回頭路情形，畢竟遏止少年偏差行為應從
小教育做起，單靠刑罰嚇阻仍不可行。

參、日本少年非行之司法程序
日本處理少年事件均由家庭裁判所管轄，其處理

程序可分少年刑事事件和少年保護事件二種。詳述
之，日本為了保護非行少年，不使因其犯行輕微而被
貼以標籤，遂有系統的設計保護色彩極為濃厚的司法
程序及「非司法」的社政輔導安置體制，以協助其非
行兒童少年早日回歸正常社會。其中包括：設置家庭
裁判所；任用「跨專業的」調查官；於各地方政府(厚
生單位)設置專責保護觀察(管束)處分的「保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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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未滿十四歲的違法兒童少年及虞犯兒童少年均須
先行移送各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厚生單位)設置之「兒
童相談所」加以初篩，俾及早發現其偏差行為，並預
防過多的非行少年進入司法程序（十四歲以下之非行
少年，不受司法體系處罰）。窺其立法目的，依日本
少年法第一條規定：「為期少年之健全育成，對於有
非行之少年進行矯治其性格並調整其環境有關之保護
處分，以及對於有關危害少年和少年福祉之成人刑事
事件，採取特別之措置。」，是以處理非行少年之基
本政策不以處罰為目的，並且相信藉由各項保護措
施，可以協助非行少年更生，社會也會因此光明起來。
該法主要特色歸納分析如下：
一、 教育（保護）主義：
（一） 少年將來會為國所用，所以少年是國家未來

發展的重要資產，而不是父母的私產，國家
應負起教育少年的責任。少年福祉遭受侵
害，國家有權介入保護。

（二） 政府有權力進行調查，也有責任矯正少年性
格並改善生活環境，讓少年身心健全成長。

二、 個別（科學）主義：
（一） 少年事件涉及個人心理、社會、福祉、法律

等學理，需用科學的方法分析少年犯罪成
因，包括少年身心、性格、生存環境及是否
有再犯的可能性等，綜合研擬處遇意見，以
協助法官裁量。例如以少年長時間在家打電
動玩具為例，研判可能是精神病前兆，甚至
是精神分裂症，或是極端懶惰，或是為了討
厭接觸相關的人、事、物，或是人格障礙（自
認為很醜）等因素做綜合鑑別，以便提出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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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案。

（二） 少年心理不健全，若再入社會，極可能再犯，
因此必須矯正。

（三） 非在觀察少年犯罪輕重，而在觀察少年是否
有再犯可能性。

（四） 少年事件依個案差異而有不同處遇標準；成
年人犯罪罪責則依刑罰規定論處。

三、 與關係人保持聯絡、協助：
為讓非行少年更生，經處遇後仍保持與少年

關係人（包括學校、家庭、保護觀察所、兒童相
談所、警察機關等單位）聯絡，或請求必要之協
助。

四、 處理手續不公開：
為保護非行少年日後在社會上過正常生活，

處理少年事件之相關資料不得公開。
一般而言，日本處理非行少年事件程序，係

由警察、一般民眾、家庭裁判所調查官、兒童相
談所長發現或受理後，送至家庭裁判所（家事法
院）處理，對犯較輕罪少年裁定在家查看，對犯
較重罪者裁定收押。根據統計分析，少年案件經
家庭裁判所裁定，以不付審理最多（佔百分之六
六．五）；若經交付審理程序（佔百分之二十二．
二），亦得先裁定「試驗觀察」，對表現良好者，
裁定不處分（佔百分之九．五）；對案件重大應
懲罰者，裁定移送檢察官（佔百分之０．二）；
或裁定兒童相談所（佔百分之０．一）；或保護
處分，包括移送少年院（佔百分之二．九）、轉
介教護或養護機構安置輔導（佔百分之０．二）、
交付保護觀察所保護觀察（佔百分之九．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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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日本少年保護程序詳如後附之「少年保護事
件系統表」。
查我國自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少

年事件處理法後成立少年法院（庭），專責審理
少年事件，擴大引用轉向處分（第二十九條），
與少年、兒童福利機構密切合作，充分運用福利
資源，其中所訂保護處分，包括訓誡、保護管束、
交付安置、感化教育、禁戒、治療等，更趨多元
化，可依少年個案需要，選擇妥適之處遇，避免
機構性害處或進入司法體系，主要考慮少年是否
有再犯可能，使得少年保護、福利措施更向前邁
進一大步。
依據我國司法院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八十八

年「安置輔導」處分人數為一四二人，加上不付
保護管束處分者七三六人中經裁定須「轉介輔導」
者，均將成為社政機構的輔導對象。惟付保護管
束處分者，目前我國仍由法院保護官執行。兩國
之間做法雖有些不同，惟保護少年之目的並無二
致。
綜觀日本實施保護少年措施，比我國早且較

上軌道，但隨著社會結構急遽轉變，日本少年暴
力案件有增多趨勢，該國除將少年刑責年齡降低
至十四歲並加重刑罰外，另就非行少年個人、家
庭、學校、社會等造成犯罪因素尋求對策，多管
齊下，研訂更完備配套措施，有效降低少年犯罪
率。
為瞭解日本警察機關在防處少年事件相關作

為為何？據徵詢得悉，係於各警察局生活安全課
下設少年組，專責處理少年事件，並設置「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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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中心」，結合警察作為與諮商輔導兩者
功能，提升保護、輔導成效，目的為防患少年事
件於未然，或於發生之初立即反映處理，以防止
事件繼續擴大及非行所造成損害。惟目前日本警
察機關正面臨執行少年事件防處之警力不足問
題，恰與我國近來在各縣市警察局成立少年警察
隊並提升少年輔導委員會功能問題相類似。
由於少年較成年人更容易發生非行情事，但

多屬輕微，身心可塑性很高。據分析，少年很可
能因對社會或大人反感而非行，例如少年因被大
人叫罵或因大人不相信少年的話等而不願（會）
說，甚至反擊。再者少年加入幫派的原因，很可
能是害怕孤獨而尋求同伴，只要找出根本原因並
妥善處置，即可避免少年非行。例如，少年學生
如被學校孤立，輒應速向學校說明；如因家庭教
養方法偏差，輒可向家長協商等。因此司法警察
調查非行少年案件，非僅從表面事件著手，尚兼
須調查少年背景、原因，並向少年說明警方調查
的目的在幫助他們，以降低少年抗拒。另警察機
關調查少年事件禁止強問（逼供）手段，因為小
孩可能不知怎麼回答。諸如上述列舉所採柔性關
懷、保護少年措施，漸漸跳脫偵處成人犯罪角度，
而著重於調查少年非行成因，適時矯正，防止將
來再犯。
根據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咸認兒童少年過早

進入司法體系，將來停留在司法體系時間愈長，
咸認以關懷、輔導方式最好。經查閱日本相關資
料分析，該國一半以上的少年案件都在家庭裁判
所裁定解決，且多無再犯之虞，因此移送或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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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很少。倘若少年再犯次數過多，才不得不轉
介妥適機構處遇。即使少年被審判為「試驗觀
察」，觀護者經常勉勵少年：「我們相信你哦！
你要好好努力。」。以爭取少年對大人的信任，
並激發非行少年願意靠自己努力來減輕罪刑，儘
量讓少年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即是兼具保護、輔
導少年向善措施之具體明證。
目前日本少年人口正逐漸減少，而少年凶惡

犯卻增加（我國亦同），其中值得注意的現象是，
少年容易仿效媒體、電視遊樂器等暴力情節，在
好奇心驅使之下犯案，並不瞭解被害人的痛苦心
情；少年深夜不歸，父母一昧地討好小孩，不加
以管教，避免小孩討厭父母，卻以為是開明的作
法情形，後果堪虞；在基於「少年是國家的資產」
的理念，由政府強勢主導，父母似乎無法強力約
束或教育子女，因為父母擔心親子關係會因此漸
漸疏遠，甚至遭受子女排斥。我國修正之少年事
件處理法及兒童福利法均有規定，父母怠疏教
養，得由法院裁定或由主管機關施以親職教育輔
導，賦予父母應盡管教之權利與義務，較日本提
早實施，雖然目前在執行上仍有諸多困難，但至
少對父母有警惕作用。

肆、日本兒童福祉機構
大體而言，有關日本十八歲以下人之福利對象

以「兒童」稱之，二十歲以下人之非行對象以「少
年」稱之，與我國依法明定以十二歲未滿稱「兒童」
及十二歲以上至十八歲未滿稱「少年」觀念有極大
不同，先予敘明。惟我國刻正合併修正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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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共參訪東京都立荻山實務學校（兒童自立

支援機構：住校制）、東京都立兒童相談所（兒童
諮詢、收容、輔導、矯治機構）、大阪府立和泉學
園（男子少年院）及修德學園（兒童自立支援機構：
夫婦小舍制）等不同制度之福祉機構，俾供我國研
訂非行少年處遇政策之選擇參考。
（一）萩山實務學校

該校為東京都立兒童自立支援機構，係依
「兒童福祉法」規定設置，提供學員生活輔導
及在學教育，惟需住校管理。針對兒童竊盜、
恐嚇、傷害、暴力、不良交遊、援助交際等非
行，或家庭不和、親職關係不協調、不適應學
校或其他機構作息、不上學等因素，導致兒童
情緒不穩定、人際關係不良、學歷偏低⋯等情
事及衍生諸多偏差行為，得由兒童相談所介入
協商（惟須經兒童父母同意）或家庭裁判所裁
定轉介該校。因此該校教育兒童的方針，特別
重視生活教育，俾能輔導兒童儘早適應正常生
活。學員經該校教育期滿後，通知其原就學學
校頒發學歷畢業證書。據聞日本將於九十年起
將本案納入正規教育，亦即比照國民義務教育
方式，由學校正式教員進駐自立支援機構教
學，避免機構教育與一般學校教育相左。
兒童福利政策在政府、民意極為重視與支

持之下，該機構之專業人力（大學社福系畢業
或保育士）和經費均充裕，編制員額共計六十
二名（校長一名、管理課十六名、自立支援課
四十五名），可收容八十四名，共六寮（宿舍），
目前收容七十名（男五十七名、女十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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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輔導人員與收容兒童人數比例幾近一比
一，可提升教育品質。該校建地廣大（九四、
三０三平方公尺），教學、運動及康樂設備完
善，機構外圍建築無高牆（開放式），主動與
社區居民建立良好關係，俾結合社區力量共同
協助兒童少年成長。例如學校於舉辦文康活動
時，會向附近鄰居寄邀請函共襄盛舉等，因此
學校迄今未曾發生居民抗爭事件。
該校工作要項包括家庭式生活指導、學科

指導、職業（自立）指導、身心輔導，近來更
另增闢設施，受理兒童於中學畢業後，若無親
人或家庭不和情形，仍可繼續收容等事項。惟
該校教育兒童方式，雖在營造家庭的溫馨氣氛
並培養適應社會能力與專長，仍難免發生兒童
逃離學校情事。白天脫逃時，由職員分頭去找。
晚上脫逃時，即分向警察局、兒童相談所、父
母聯繫一起協尋。兒童尋獲後，必須留置寮舍
反省一週，並處罰拔草、掃廁所、寫作文。綜
觀該校設立已一百年，業務仍未做大幅轉向且
成效良好，足見日本政府的遠慮卓見。

（二）兒童相談所
日本「兒童相談所」不但是具有司法初篩

的機制，也是「轉介輔導處分」的執行機構，
更兼具不幸兒童少年及受虐兒童少年通報、緊
急庇護功能，同時也是一般兒童少年諮詢、諮
商輔導、治療之所在，可說日本最重要的兒童
少年福利機構。
兒童相談所亦是依據日本「兒童福祉法」

之規定設置，主管部會為厚生省，全國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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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縣共成立一百七十四所，年度預算約六億
五千五百八十萬日幣。所內專業人員主要包括
福祉、心理、醫生、營養師、保健師、看護士，
另聘用相談顧問、兒童權利擁護等專門人員約
一二０人。該所相談類別包括：養護相談（受
虐、養育困難）、保健相談、身體障礙相談、
智能障礙相談、非行少年相談（虞犯、觸法行
為）、教育相談，及接受民眾諮商等。
案件來源主要是經由家屬、兒童福祉委

員、警察局、家庭裁判所、教育廳、兒童福利
機構、醫院⋯等單位發現、通報、移送。所內
收容對象包括：逃學逃家兒童少年、受虐兒童
少年或家暴兒童少年、發展遲緩兒童少年、失
依兒童少年、非行兒童少年、人際關係偏差兒
童少年、援助交際女子(但不含受性侵害兒童少
年)。
兒童少年入所後，需先做心理及醫學診

斷、社會診斷（面談、家庭調查、聯繫調整）、
行動診斷（緊急保護、生活指導、治療、觀察），
再交由處遇會議就動機、心智、反省能力，客
觀環境、嚴重性等項審議，最後陳請所長決定
處遇方向，包括繼續指導、訓戒、寫悔過書、
委託親里、醫療、轉介妥適兒童福祉機構或移
送家庭裁判所等措施。若家長對處遇結果不接
受，則送交兒童福祉審議會處理，並提供法庭
做為裁定參考。惟因礙於法令規定，非行少年
部分僅受理未滿十四歲之虞犯及觸法少年，同
時亦受理十八歲以下少年不良行為之相談工
作，至於犯罪少年（十四歲至二十歲未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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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律移由家庭裁判所裁處。由此可知，對
非行較輕或十四歲未滿之少年，得由相談所處
遇下解決，不必再進入司法程序，即使少年非
行案件業經司法審判，認為以送至兒童裁判所
為適當者，亦得由法官裁定送至相談所處理。
相較我國對觸法或虞犯少年一律須經少年法院
（庭）處理情形，更多一層保護措施。四者關
係列表如下：
　　　年齡
　　處所
對象 十四歲未滿 十四至十六歲未滿 十六至十八歲未滿 十八歲至二十歲未滿 二十歲以上

不良少年 兒童相談所 兒童相談所 兒童相談所

虞犯少年
兒童相談所

（二次家庭裁判所）

兒童相談所

家庭裁判所

兒童相談所

家庭裁判所
家庭裁判所

觸法少年
兒童相談所

（二次家庭裁判所）

犯罪少年 家庭裁判所
家庭裁判所

（二次刑事裁判所）

家庭裁判所

（二次刑事裁判所）
刑事裁判所

目前日本兒童人口正逐漸減少，以東京都
為例，兒童人口約為一七五萬人，但相談個案
卻逐年增加，因此職員工作負擔大增。該所現
在共收容二一三人，其中以兒童受虐四二人為
最多，少年非行類別以盜用金錢、家庭暴力、
輕微傷害等案件數最多，共九七人，同時亦受
理警察機關移送十四歲以下違反交通法令者。
上列情形均藉由前述商談流程，決定處遇方
向。
另為配合政府對受虐兒童之暫時保護政策

（對象為二至十八歲），自西元一九九五年（平
成七年）起開始收容受虐兒和十四歲以下之非
行少年，並開闢暫時保護場所，同時亦收容援



13
助交際女孩（全日本共三六名，東京十三名，
目前正在減少當中），惟未安置性侵害兒童，
平均安置時間為二十五．三天。其中發現，將
非行少年安排與受虐兒童住在一起，有時大哥
哥、大姊姊會照顧幼小，令人感到無比溫馨。
由於保護兒童非強制性質，需經家長同

意，加上家長認為是管教子女而非虐待，造成
父母與所方雙方認定上的困擾。又家長虐待兒
童不開門，警察、社工竟無法可辦（束手無策），
可能是尊重個人隱私權吧！惟似與國家親權思
想相衝突。上述情形，在我國方面已可依兒童
福利法或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三）少年教養院（和泉學園）
日本少年教養院係根據西元一九四九年少

年法之規定設立，隸屬法務省。根據日本統計
近五年來入院資料分析，全國入少年院人數逐
年增加約近一倍。依平成十一年（西元一九九
九）年統計分析，以財產犯（含竊盜）入院最
多（佔三三％），其次為交通犯（佔十九％），
再次為凶惡犯（佔十六％）；入院年齡以十八
歲最多、其次為十九歲、再次為十七歲、二十
歲最少（西元一九九七年僅入院一人）。
少年院主要工作在受理非行少年被家庭裁

判所裁處保護處分之案件，依少年的年齡及身
心等個別狀況，分送至初等（十四至十六歲未
滿）、中等（十六歲至二十歲未滿）、特別、
醫療等四種教養院，期能有效除掉少年不能適
應社會的原因，並促進少年身心健全。基此，
院方會參照家庭裁判所或少年鑑別所（觀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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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身心一個月後鑑定）資料和意見及入院少年
個性，製作個別處遇計畫（分四個月、半年、
二年期程），每二週對學員考評一次，儘早矯
正少年出院。入院初期，做自我反省與回顧，
以提高改善自己問題之強烈意願；矯治中期，
針對問題施予個別指導、職業訓練與實習等，
如農耕、園藝、體育、讀書、作文等；出院準
備教育，著重在指導或協助人生規劃，包括升
學與就業指導，並為其預測將來可能面對實際
問題（如遭他人排擠等）與如何因應與解決。
另辦理院外委託教育活動（二至三星期），派
學員到院外擔任義工（如到養老院照顧老人），
讓少年體驗助人最樂、工作價值及肯定自我，
以期藉社會服務達到教育的目的，俾能於出院
後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對表現良好少年可報
請近畿更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出院，並副知家
庭法院。萬一少年再犯，須再回到保護處分流
程，重新由家庭法院判定。
右述轉向處分，類似我國「少年事件處理

法」規定之矯治學校或少年輔育院實施的感化
教育，內政部雖非主管機關，惟就「兒童福利
法」規定對司法單位通報、協助訪視、調查，
及提供責付、收容、安置於福利機構之兒童的
妥適輔導等事項，應加強合作。又隨著教育、
矯治、心理、諮商等專業需證照制度之規定下，
未來社工專業知能，應予多元化，俾能對非行
少年輔導更具功效。

（四）夫婦小舍制（大阪府立修德學院）
所謂「夫婦小舍制」是採家庭式生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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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由一對夫婦（分稱寮長、寮母）教育十
至十二名兒童少年，給予二十四小時教育和人
性化管理，並安排晚間與學員心靈互動，有助
於渠等人格發展，對喪失家庭溫暖的非行少年
最合適，亦是符合「兒童福祉法」規定成立之
兒童自立支援機構。
修德學院係於西元一九０七年創立，建地

一四一、三一一平方公尺，沿山坡地開設，有
行政館、寮舍、講堂、室內體育館、運動場、
游泳池⋯等，提供學員生活指導、職業指導、
學科指導、家庭環境調整等。全院共十三寮，
男子寮共九棟，女子寮共四棟，每寮均分學員
寢室、教室及職員辦公室、職員宿舍（寮長、
寮母及子女住所）等三個部分。
學員來源係由家庭法院或兒童相談所轉

介，新入院男生先安排至觀察寮，實施一個月
觀察以適應環境，再安排上課；新入院女生不
必進入觀察寮，直接由寮母觀察一星期後，再
安排上課。二者差異的主要原因是過去發生女
生入觀察寮後，較會依賴寮父寮母，重新分配
會產生適應上困難、甚至排斥。
由寮長、寮母分飾父職、母職，除需給予

學員生活照料外，平日亦需為學員上課（每週
十三小時），若有學員生病不能上課，寮母需
全日照顧。故此制多是收容家庭功能不彰、逃
學等情狀況少年，又因係對學員提供全天候的
生活照顧，對個案狀況較複雜之非行少年，輔
導效果最為良好。另遴選寮長、寮母條件之一
是須具有特殊才藝或專長，俾利指導學員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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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激發潛能，參觀學員們的工藝作品均極為精
緻，大都等到該院辦理慶祝、社區聯誼活動時
展出成果並做義賣，由此可知，擔任寮長、寮
母工作極為辛勞。經訪問寮長工作心得時答
復：「擔任本項工作雖然辛苦，但具有自由揮
灑、開創空間，且具生命意義，有別於上班族
之約制方式，能勝任愉快。」。
夫婦小設制教育具一貫性，並採行家庭式

生活，社區內各寮舍各有其特色，容易讓學員
產生認同並適應未來的社會生活，有別於職員
交替制讓學員產生適應上的困難。該院除提供
學員基本食宿外，另依個案情況實施諮商輔導
並安排就業、就學等。惟日本當前正面臨專業
人才尋找不易問題 ，猶待克服解決。

伍、我國與日本對非行兒童少年處理之異同
我國對非行兒童少年的處理與日本相較，確有相當之
差異，茲再稍加分述如下：
一、 日本政府為了保護非行兒童少年，不使因其犯行輕
微而被貼以標籤，遂有系統的設計保護色彩極為濃
厚的司法程序及「非司法」的社政輔導安置體制，
以協助其非行兒童少年早日回歸正常社會。其司法
系統的設計包括：「家事法庭」的設置，法院任用
「跨專業的」調查官，同時於各地方政府社政單位
(厚生單位)設置專責保護觀察(管束)處分的「保護
官」，且規定未滿十四歲的違法兒童少年及虞犯兒
童少年均須先行移送各地方政府初篩，俾及早發現
其偏差行為，並預防過多的兒童少年進入司法程
序。日本「兒童相談所」不但是具有司法初篩的機
制，也是「轉介輔導處分」的執行機構，更兼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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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兒童少年及受虐兒童少年通報、緊急庇護功能，
同時也是一般兒童少年諮詢、諮商輔導、治療之所
在，可說是日本最重要的兒童少年福利機構。

二、 依日本調查官石岡一郎所提供資料顯示：日本兒童
少年事件，由於經過「兒童相談所」初篩，法官裁
定「不審理」案件高達百分之六六‧五，無管轄權
者佔百分之十，交付審理者僅佔百分之二十二‧二；
相較於我國「交付審理」者反佔多數，例如：今(八
十九)年七月間發生於台中市光明國中學生投球遭
「交付審理」一案即為一明顯案例。又日本裁定交
審理事件中，裁定保護處分「安置輔導」者佔百分
之0‧二，裁定轉介「兒童相談所」輔導者佔百分
之0‧一；裁定保護觀察(管束)處分者佔百分之九‧
三，裁定不處分者佔百分之九‧五，裁定交付「少
年院」感化教育者佔百分之二‧九，裁定移送檢察
官者佔百分之0‧二，相較於我國少年事件，交付
審理後之裁定情形，由於雙方均經調查官之調查，
兩者之比例頗為接近。依據我國司法院統計資料顯
示，我國八十八年「安置輔導」處分人數為一四二
人，加上不付保護管束處分者七三六人中經裁定須
「轉介輔導」者，均將成為社政機構的輔導對象。
惟付保護管束處分者，目前我國仍由法院設置保護
官執行。日本的都道府縣地方政府均依兒童福祉法
規定設有公立機構兒童相談所(全國一七四所)及兒
童自立支援設施(全國共五十七所，國立二所，私立
二所，都道縣立五十三所)，相較於我國，相關機構
大都為民間組織設置，且其個案來源多元，尚乏一
完整的轉介體系。目前我國各地方兒童福利服務中
心似尚無日本「兒童相談所」的功能，各地的育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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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亦乏日本「自立支援施設」的功能，如何輔導
現行「兒童福利中心」及「育幼機構」轉型為非行
兒童少年輔導機構，必然是個高難度的再造工程。
日本非行兒童少年保護處分之「安置機構」收容對
象為七歲至十八歲，分為兒童自立支援施設(類似中
途學校)與兒童養護設施(類似中途之家)，其中不同
之處為：前者將兒童少年之生活輔導與正規教育結
合，但其學籍則分屬於戶籍所在的學校；後者則該
兒童少年必須外出就學。相較於我國，目前依兒童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規定，已設有中途學校七所，
然其主政單位為教育系統，而非社政系統。但社政
機構亦附設有三所中途學校。為因應非行兒童少年
輔導轉向措施，現有「育幼機構」宜否改制為「中
途學校」或「中途之家」，亦是個頗值得探討的問
題。另我國各地方政府警政系統均設有「少年輔導
委員會」輔導少年犯及虞犯，其與社政單位將來的
分工與合作或合併，也是亟須思考的題目。

陸、建議與策進
兒童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活力，其素質的良窳影響未來
民族的興衰，日本、美國等先進國家無不將兒童及少
年保護措施列為施政重點，且不惜大幅增編預算照
顧。我國於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二日修正的「少年事件
處理法」也降低原有的懲罰色彩，改採保護優先主義，
除成立少年法院專責處理少年事件外，並增訂得對非
行少年交付安置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措施，使
得保護處分更具多樣化，擴大引用轉向處分，將保護
處分與兒童少年福利機構密切接合，與日本兒童福址
措施部分類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建議與策進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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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善安置輔導機構制度及設施：

    我國安置輔導本質究係懲罰或保護，目前法
律並無明定，不過可參考個別（科學）主義思想，
主要還是考慮機構處遇特性是否適合非行少年安
置為最先條件，而不是考慮非行之輕重。一般而
言，非行少年大都不願被轉介到機構，除非被徵
詢：「如果不到機構，只好到感化院」，才勉強
同意住在機構，其中可能原因之一是不願被社會
隔離且機構較具人性化管理。

    目前國內大多數社福機構多設立在偏僻地方，
仍有被隔離社會的感覺，與「社區處遇」理念有違，
當可研究改善；又法院裁定安置輔導標準不一，部
分人士認為是保護處分與感化教育間的灰色地帶或
過渡階段，似乎忽略了安置輔導的積極性；又對安
置輔導期滿之兒童或少年，如無父母領養者，似又
無法可辦，形成司法、社政二單位互推之「人球」。
建議參照日本荻山實務學校與社區居民互動良好情
形作法，以協助兒童或少年早日適應社會，該校又
另闢獨立之收容場所，提供安置期滿卻無父母教養
之兒童或少年繼續居住，避免在外遊蕩再滋生事
端，使得福利措施更臻完善。另諮詢空間亦應改善
較親切化之設施，諸如將法庭改為圓桌式協商，開
闢小型面談室並提供飲水、文具、宣導手冊服務等
（如日本兒童相談所），以緩和當事者不安情緒並
獲取對方信賴，將有助於諮商輔導成效。
    針對右項問題，有關少年事件處理法對非行少
年輔導之轉向設計，亟需由法務部召集社政、警政、
育單位，建立相關作業流程與轉介系統，建構個案
安置權責分工事宜。主要包括：儘速規劃輔導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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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國內兒童少年福利機構之組織、設施設備及跨
專業人力，以適應收容非行兒童少年之專業需求。

(一) 為使逃學、逃家之少年於安置後仍可繼續接受正
規教育，我國應儘速規劃設置「中途學校」，提
供非行少年學園式的機構照顧措施。

(二) 健全現行各地方「兒童少年福利服務中心」的功
能，使成非行兒童少年單一窗口的個案管理中
心，並實施跨專業服務模式。

(三) 參考日本制度，將法院之「保護官」改隸於地方
社政系統，執行非行兒童少年保護管束處分有關
事宜，俾利司法轉向之有效執行。

(四) 日本社政機構大都採「公設公營」制度，經費預
算龐大，公務人力眾多，非我國現階段所能辦理。
「公設民營」及「業務委託」仍是我國現行必採
之措施，故其經營模式的建立，亟需研究與彙整。

二、保護少年措施應與被害者權益平等：
在重視非行少年保護措施的同時，對被害人（尤

其是少年）之保護似乎被忽略？蓋過度的保護少
年，將使得被害人及其家屬無法參與審判，恐生對
被害人不公平之虞。前述日本為加強遏制少年犯
罪，修法提高少年犯罪刑責部分，主要原因之一是
略未將被害者納入同等保護，不得不走回刑罰老
路，未來是否奏效，仍有賴時間檢視。反觀我國「家
庭暴力防治法」對被害人有相關保護措施，但在「少
年事件處理法」則漏未規定保護被害者暨相關諮商
輔導措施，容易引人詬病，應以為借鏡，據研究，
惟有在保護非行少年及被害少年二者兼顧之下，才
能符合該法第一條規定「保障少年健全自我成長」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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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少年保護事件之聯繫與整合：

依我國「少年事件處理」規定，少年保護事項
由少年法院（庭）調查、審理，並於保護處分中規
定交付安置輔導之配套措施，將司法和社福系統二
者結合，擴大保護範疇，但仍難免殘留司法審判色
彩。據瞭解，由於司法、社福部門對安置輔導處分
認知落差及互動不良，例如安置機構不願接受犯重
罪少年，司法部門重視感化教育，卻忽視社區處遇
功能等，造成少年保護網絡建構的絆腳石，惟有除
去本位主義，加強協調聯繫，才能促進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輔導功能。
近來內政部刻正研修將「兒童福利法」及「少

年福利法」合併，並研議將「家庭暴力防治法」、
「性侵害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等有關兒童及少年失教、失養、受虐、性交易等事
項結合，讓兒童及少年保護功能更為提升。據分析，
少年非行與家庭因素牽涉最深，據聞立法部門刻正
研擬「家事審判法」（暫訂），並研議設置家事法
院，是否參仿日本立法例，將上述非行少年問題整
併為家庭事件，先由家事法庭診斷，再決定處遇方
向，俾便統合事權，值得研究。

四、加強專業教育培訓，優先進用具有輔導專業證照人
員：
因鑑於兒童虐待案件之增加，亟須增加具備熟

悉兒童身心發展專業之人才，對受虐兒童實施有效
的輔導及治療處遇。惟我國專業人力的教育培訓與
證照制度的實施，仍處起步階段，政府宜投入更多
的預算，專業人力的增加須優先考量。另為因應專
業證照的趨勢，法院觀護人、調查官、保護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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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人員、少年輔導委員會幹事或輔導員等，應
以具有心理、教育、矯治、諮商等專業社會工作師
或臨床心理師，優先進用，讓輔導專業多元化，俾
能針對少年個案需要，提出預防性、進階性之輔導，
有效矯治少年非行。

五、修正親職教育輔導策略：
據分析，家庭結構（氣氛、互動、情感、單親

等）是否健全與少年非行原因有關，卻往往被家長
所忽略，政府有義務加強宣導並協助家庭恢復功能
之必要。以日本兒童相談所為例，該所備有各類專
業服務人員為求助者提供相關諮商服務，其中以母
親請求協助如何教育子女案件為最多（佔百分之九
十），並按情況於四十八小時內到家庭訪視並做處
理並尋求解決，代替事後冗長的司法程序。我國修
訂之「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兒童福利法」均有規
定對少年父母因疏於管教需接受親職教育輔導，但
目前並未普遍實施；再者，由法院執行親職教育，
似有「裁判兼球員」之疑慮；另警察、社政、司法
單位對父母疏於管教少年非行時，雖可按情節處予
罰鍰、公布父母姓名、裁處親職教育等，似符合社
會對父母的責難，惟親職教育的本質並不是懲罰父
母，而是協助父母找出家庭病因，執法人員如未認
清觀念或處理不當，事後可能增加對抗拒或不按時
數受教育者罰鍰案件之追訴工作，或造成父母和子
女對立，並間接違反少年保密規定。此可參考日本
親職教育作法，針對少年特性，擬訂個案處遇計畫，
由主政者邀集各相關專業人士、父母進行面對面諮
商輔導，找出原因對治，讓少年能儘早恢復正常生
活。惟對不適任的父母，於強制性親職教育實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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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後，宜仿美國建構配套的「強制出養」法律設計，
俾讓該不幸兒童少年永久享有一功能健全的家庭。

六、提升少年輔導委員會組織功能：
日本警察局內設置「少年中心」，辦理諮商輔

導非行少年工作，與我國少年輔導委員會在警察局
內辦理少年輔導工作之功能類似。惟目前各地方政
府進用之少年輔導委員會人員人數多僅一人（台北
縣市除外），且多屬約聘（僱）性質，工作士氣無
法提振，亦難以負荷繁重事務，因此流動率極高，
迄今尚有部分縣市聘無幹事情事，不得不由警察人
員暫代充任情形。警政署曾研究建議參照日本等先
進國家模式，於警察局下增設少年中心（或課），
擔任少年輔導委員會秘書工作，並不違背「地方行
政機關組織準則」機關組織層級、員額規範，惟因
考量目前行政機關趨於精簡原則而作罷。若為提升
該會少年輔導功能，另可從二方向努力：
（一） 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係

源依行政院六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臺（六六）教
字第一０二一七號函頒之「少年輔導委員會設
置要點」成立，目的在「為輔導少年從善向
上」，推斷當初規劃該會經費在警察局下編
列，業務亦在警察機關運作原因之一，是少年
問題單純且與戒嚴時期認為以警察作為較能
推動一般行政理念有關。惟隨著時代急遽變
遷，少年事件更趨複雜，各界咸認為有提升少
年輔導委員會功能之必要，及應進用具有教
育、心理、矯治等專業知能之共識，與警察強
勢作為漸漸格格不入；加上在偵防績效考核壓
力下，容易被警察忽視。次查教育部於民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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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二月三日函頒成立「校外生活輔導委員
會」，其組織成員與少年輔導委員會近似，例
如兩會主任委員均由地方首長擔任，亦是定期
召集教育、社政、警政單位列席，重疊性很高，
在政府精簡組織政策下，建請回歸由教育部重
新研議合併；或可考慮結合社福單位成立之
「兒童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功能的可能性，
以加強橫向聯繫，擴大少年保護網絡。

（二） 造成少年輔導委員會功能不彰的主要原因之
一是無法源依據，且在中央單位無統籌事權單
位。經查該會除依前項設置要點規定成立外，
另於「少年不良行為及預防辦法」規定：「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少年輔導委員
會⋯」，法律效力不高。建請比照性侵害防治
委員會及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模式成立，賦予
法源依據，或於內政部刻正規劃將兒童局擴編
成立「兒童少年局」案時，研議併由該局統籌
辦理，以符合精簡原則。

七、強化少年警察隊專業能力：
警察機關是防制少年非行的第一線，也是建

構少年保護網絡之一環，警政署為加強推展少年
事件防處工作，自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規劃
於臺灣省各縣市警察局正式成立少年警察隊並律
定該隊業務職掌，專責辦理少年事件防處相關業
務。為提升隊務運作功能，當前至少應從下列幾
點著手：
（一） 儘速充實人力與經費，並辦理專業講習，邀

請專家、學者授課，藉以提升員警處理少年
事件能力。例如，部分慈善團體到少年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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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輔導時反映，有不少冤獄情形，大多數原
因是法官裁處不當或在警察單位屈打成招
情形；又如數年前發生少年殺警事件，經諮
詢後少年回答：「因為警察打他的頭。」。
為避免上列情形發生，未來少年警察隊處理
少年事件，應熟諳少年特性及相關法令規
定，並遴派具愛心、耐心及活潑人員優先擔
任。

（二） 少年警察隊應定位於「預防少年偏差行為為
主、偵處相牽連犯罪為輔」策略，亦即除將
預防少年事件列入工作考核外，兼須偵處少
年觸法或與其相牽連之刑事案件，嚴與刑事
警察隊偵防作為區隔，避免造成任務混淆或
成為第二個刑警隊。因此，作法上除應修正
執行該隊過去任務編組時之職掌為校園安
全巡查與聯繫、預防犯罪宣（輔）導、擴大
臨檢、其他保護措施等外，應再加強推動少
年防處不良行為及虞犯、防制幫派進入校
園、尋回中輟學生與失蹤兒童少年、落實列
管少年查訪等工作，並積極偵防少年犯罪，
定期分析少年犯罪原因提出因應與對策
等，方不失成立少年警察隊之意旨。

（三） 各警察分局辦理少年事件偵防業務仍由刑
事組兼辦，難能充分發揮深耕防處少年事件
工作，雖在政府組織架構逐漸精簡之趨勢
下，無法增設專責單位，惟應可遴派優秀之
官警擔任「少年事件防制官」，專責推展少
年事件防制工作，並結合政府保護、福利、
輔導政策，俾能深耕社區，加強防處。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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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預防、事中保護、事後處遇之全方面作
法，有效遏止少年非行。

陸、結論
學理上認為非行兒童少年的偏差行為是一種適

應困難的問題，如何增加其對生活上各種問題與壓
力的適應能力，是我社政系統結合跨專業人力所要
面對的問題。從非行兒童少年發現、初篩、轉介、
輔導、治療、安置收容等，均須人性化、民主化、
專業化的處遇與管理，如何分層次、分階段、分類
型予非行兒童少年不同需求的輔導，有待跨專業的
人力整合共謀策略，以為因應，且刻不容緩。
減少一個少年非行問題，社會就多一份希望與

祥和。惟近來報導數起所謂「資優生」、「乖寶寶」
的少年學生突然自殺事件，讓大家錯愕，似乎社會
過於偏重對非行少年之處遇，卻忽略了隱藏在另一
角落的非非行少年問題，包括病態家庭、升學主義
作祟、福利或輔導不善、男女交往挫折、缺乏正當
休閒⋯等，仍值得各界關心與努力。
我國近年來在政府和民間通力合作之下，少年

犯罪嫌疑人數已降低，其中低齡化犯罪部分業自民
國八十七年以後逐漸遏阻，惟卻仍有部分殘暴化、
集體化情形，政府各相關部門應再持續加強防治。
惟造成少年非行的成因相當複雜，包括個人、家庭、
學校、社會交叉影響，其中家庭是少年最先接觸的
社會，也是影響少年身心發展的問題核心，如何協
助非行少年家長加強親職教育工作已刻不容緩；惟
對家長輔導無效者，亦應突破傳統「為了給孩子一
個完整的家」之迷思，斷然以公權力介入保護兒童
或少年，才能建立少年身心健康的優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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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引述日本明治時期（西元一九一五年）一位

天主教牧師留岡幸助輔導非行少年心得，提出著名
的「三能主義」：
一、 好好的工作：流汗悟道。
二、 好好的吃：非行少年多半三餐不定時，食物內容
簡略。

三、 好好的睡：非行少年作息多半日夜顛倒、生活不
規律。

右列作法簡潔有力，可做為當事者思考。


